
附件 2

宁波市加强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任务分解表

主要内容 具体任务 责任部门 完成时间

体制机制
建设

1、牵头建立市级统筹推进机制 市住建局

2021 年 7 月
2、建立行业工作推进机制，分解落实市区（含） 市级各行业管理部门

3、建立属地统筹实施机制，根据各市级行业部门分解的工作任务统筹推进辖区内的相关工作
区人民政府，功能园区管委
会

4、建立本级统筹推进机制，编制本行政区的工作（实施）方案、任务清单并组织实施，接受市级相关部门的督促指导 县（市）人民政府

设施全面
普查

5、制定普查工作方案，建立工作机制，明确普查范围、工作流程、工作要求和部门职责，形成明确的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工作计
划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1 年 8 月

6、按照全省统一的数据格式要求，建立普查数据库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1 年 11 月

7、做好普查成果数据库与原有地下管线管理信息系统的衔接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3 年 6 月

8、统一组织开展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
普查、设施权属分类、成果的数字化处
理和汇总质检。
9、将普查数据录入各地普查成果数据
库，及时导入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掌握
各类设施产权归属、功能属性、建设年
代、结构形式、地理信息等基本情况。
10、对未通过验收的要进行及时补测并
限期更正平台数据。

电力、油气长输管线等能源管网管廊及其附属设施 市能源局

8、2022 年 12 月

9、2022 年 12 月

10、2023 年 6 月

工业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危化管线及其附属设施除外） 市经信局

危化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应急管理局

地下综合管廊及其附属设施 市住建局

1、地下公共停车场、城市地下人行通道（注：2021 年底前完成普查）

2、城市地下道路、城镇热力管网、地下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及其附属设施

3、城镇燃气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注：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普查）

市综合执法局

建成区范围内城市道路以外由公路部门管养的地下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市交通局

供水原水管网、供排水管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大型水利地下排水隧洞管廊等及其附属设

施

市水利局

人防工程及其附属设施（注：2021 年底前完成普查） 市人防办

广播电视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文广旅游局

联通、移动、电信、华数等通信传输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通信管理局

地下轨道交通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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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具体任务 责任部门 完成时间

设施提标
改造

11、分行业编制专项隐患排查和整治实

施方案、隐患排查技术导则和设施运行

安全风险评价细则；分行业编制老旧设

施焕新行动方案。

12、开展既有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掌握运

行安全状况，做好隐患排查结果录入。

13、开展既有设施安全隐患整治。

14、开展老旧设施焕新行动。

15、结合隐患整治与老旧设施改造同步

组织实施设施的智能化改造。

16、督促相关设施权属（管理）单位配

合落实强弱电“上改下”、设施改造有

关资金。

17、建立老旧设施更新常态化工作机制

电力、油气长输管线等能源管网管廊及其附属设施 市能源局 11、2021 年 12 月

12、2022 年 12 月

13、2023 年 12 月

14、2025 年 12 月

15、2025 年 12 月

16、2025 年 12 月

17、2025 年 12 月

18、2025 年 12 月

工业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危化管线及其附属设施除外） 市经信局

危化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应急管理局

交通管理、视频监控等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公安局

地下综合管廊及其附属设施 市住建局

地下公共停车场、城市地下人行通道、城市道路、城镇燃气管网、城镇热力管网、地下城镇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等及其附属设施

市综合执法局

建成区范围内城市道路以外由公路部门管养的地下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市交通局

供水原水管网、供排水管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大型水利地下排水隧洞管廊等及其附属设施 市水利局、市住建局

人防工程及其附属设施 市人防办

广播电视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文广旅游局

联通、移动、电信、华数等通信传输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通信管理局

地下轨道交通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

18、牵头编制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改造技术导则，搭建供排水、燃气、热力、电力、窨井盖、地下通道等设施感知网络。 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

分层级数
字化转型

19、按照全省统一的系统建设方案建设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特定的交换机制和安全手段实现向全省共享应用

系统的信息动态更新

市住建局、市大数据局、

市综合执法局

2022 年 12 月

20、在设施普查基础上，绘制宁波市域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一张图”，配套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动态更新机制，实现市域空间数字化治理

平台的场景应用

市住建局、市大数据局、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3 年 12 月

21、督促相关设施权属（管理）单位新

建或改造已有信息系统，实现与市管理

信息系统的数据传输

电力、油气长输管线等能源管网管廊及其附属设施 市能源局

2022 年 12 月

工业管网及其附属设施 市经信局

危化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应急管理局

交通管理、视频监控等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公安局

地下综合管廊及其附属设施 市住建局

地下公共停车场、城市地下人行通道、城市道路、城镇燃气管网、城镇热力管网、地下城镇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等及其附属设施

市综合执法局

建成区范围内城市道路以外由公路部门管养的地下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市交通局

供水原水管网、供排水管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大型水利地下排水隧洞管廊等及其附属设施 市水利局

人防工程及其附属设施 市人防办

广播电视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文广旅游局

联通、移动、电信、华数等通信传输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通信管理局

地下轨道交通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

22、根据各相关部门的业务需求，在省级统建、分级部署的共享应用系统基础上，统筹进行宁波市共享应用系统二次开发满足设施规划、

项目建设、运行服务、应急防灾等功能

市住建局、市大数据局 2025 年 6 月

23、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成果，牵头探索数字技术在各行业中的

实际应用，分层级开发设施状况评价、政务服务、综合监管、防灾减灾、决策分析等五大基本功能应用

市住建局、市大数据局 2023 年 12 月

24、结合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隐患排查，不断提升设施实时监测、道路挖掘审批、运营服务、事故灾害预警等精细化与智能化程度 市综合执法局 202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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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具体任务 责任部门 完成时间

系统性提
升管控效

能

25、根据地下空间实际状况和城市未来发展需要，加快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新一轮规划编制进程
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

2021 年 12 月

26、编制重点片区城市地下空间详细规划，将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纳入规划条件和土地出让条件，合理部署各类设施的空间和
规模，同时推广地下空间分层使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地下空间使用效率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3 年 12 月

27、牵头编制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综合规划，促进地下设施之间竖向合理分层布局、横向紧密衔接，明确中远期城市地下市政基础
设施新（改、扩）建、智能化系统布局等

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

2023 年 12 月

28、各类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评
估和修编完善。
29、完善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审批、安全
保护、运维管理等相关政策法规，建立
完善规划、建设、运维全过程部门管理
协同机制。
30、建立信息动态更新机制，确保综合
管理信息平台数据的实时更新。
31、落实执行省级相关政策文件和技术
标准，并结合宁波实际做好细化和完善
工作。
32、统筹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依规划逐年制定实施计划并严格执行，
合力推动“多杆合一、多箱合一、多井
合一”。
33、厘清政府与市场责任，根据工作计
划科学合理编制项目资金需求。

电力、油气长输管线等能源管网管廊及其附属设施 市能源局

2025 年 12 月

工业管网及其附属设施 市经信局

危化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应急管理局

交通管理、视频监控等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公安局

地下综合管廊及其附属设施 市住建局

地下公共停车场、城市地下人行通道、城市道路、城镇燃气管网、城镇热力管网、地下城镇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及其附属设施

市综合执法局、市自然资源
规划局、市住建局

地下轨道交通通道、建成区范围内城市道路以外由公路部门管养的地下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市交通局

供水原水管网、供排水管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大型水利地下排水隧洞管廊等及其附属设
施 市水利局、市住建局

人防工程及其附属设施 市人防办

广播电视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文广旅游局

联通、移动、电信、华数等通信传输管线及其附属设施 市通信管理局

地下轨道交通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

34、系统推进排水防涝设施，增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全域落实低影响开发理念，综合治理水环境 市水利局、市住建局

35、加强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系统推进综合管廊系统和排水管网建设，因地制宜推进雨污分流管网
改造

市住建局 2025 年 12 月

36、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加强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水平 市交通局 2025 年 12 月

37、健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安全和质量监管，进一步明确项目工程建设、规划核实、竣工
验收、档案移交等环节标准

市住建局 2025 年 12 月

38、牵头开展宁波市域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综合评价，重点对各行业管理制度、运行状况、安全风险、运维及养护执行情况等方面
进行评价，并定期发布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运行状况白皮书

市住建局 20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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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具体任务 责任部门 完成时间

保障措施

39、牵头组建专家库 市住建局 2021 年 8 月

40、建立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公用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保障设施正常运营 市发改委 2022 年 12 月

41、因地制宜选择 2-3 个区（县、市）开展试点，重点在管理机制、智能化改造、信息动态更新、多场景应用等方面探索经验 市住建局 2025 年 12 月

42、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强化政府投资地下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要素保障
市财政局、属地政府（功能
园区管委会）

43、将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两新一重”重大项目库，在项目建设、土地指标等方面给予倾斜
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

44、牵头组织设施风险隐患排查和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回头看”；建立督查考核机制，督促各部门落实相关任务 市住建局

备注：具体任务中各分项任务完成时间节点目标等，待各专项工作方案进一步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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